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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法政隨筆

「釋法」將是焦點議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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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剛在3月20和21日兩天於紐約就香港提交的《履行政治和公民權利國際公約報告書》進行了聽證會。在這回歸後的第二次會議中，人大常委的釋法事件仍是委員最關注的事項。於1999年，當委員會關注釋法可能衝擊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法治時，港府聲言不會輕易尋求釋法，並指出只會在極例外的情下才再會發生。但至今，人大常委分別在2004年就修改特首和立法會選舉法及在2005年就行政長官任期進行了釋法，多位委員擔心釋法已成為香港恆常法制的一部分。更有委員指出2004年的釋法，港人和港府事前毫不知情，而4.6釋法和4.26決定的內容，均使人驚訝。 

港府的回應是：2004年初香港市民對政府已有十分熱烈和充分的討論，人大常委定當知悉和考慮了香港意見才作釋法(按：其實市民當時表達的政改意見與4.6釋法內容毫無關係)。但港府最後仍要依賴「中國憲法賦人大常委絕對釋法權」的政治現實，難怪一位委員感嘆地說：「這或許是一國兩制的代價！」不過委員看來始終相信兩點：(1)人大常委對釋法的行使必須有理性的自我制約；(2)釋法必須有一個恰當程序(duecourse)，確保事前受影響的港人有充分的討論和辯論，而事後要公布釋法的清晰法理依據；港府亦應就人大常委釋法對履行公約可能造成影響，提供意見。 

此外，有委員就香港的民主政制發展，一方面指出香港的社會穩定、管治良好、人民教育水平高，實有條件實行全面普選，另一方面亦引用公約第25條，提出公民應可透過行使平等和普及的選舉權利，參與公共事務，而香港長期保留功能選舉，實有礙此公約條文的實施。正如1999年時，港府堅持英國當時簽署公約時明文對第25條有保留，而現今中國代表香港亦同樣對此有保留，但委員卻認為由於立法會已全面由選舉產生，故第25條已不能再保留。最後，港府官員竟然表示香港只遵守公約的條文，但由於人權委員會的建議無約束力，故港府只作參考而未必依從。如此面對監察公約實施的專責委員會，港府實難以避免受到批評。 

總括來說，在釋法和民主發展問題上，雖然官員已盡力為港府立場辯護，但顯然這立場已無法立穩。從此處可見「一國兩制」在「人大釋法」的衝擊下，已露出其最致命的弱點。(李柱銘因事，暫停一期。)




